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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股东黄晖先生、左

笋娥女士的通知，获悉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因融资需要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信托”）签订了《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股票

质押合同》，约定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1,050万股股票、

205万股股票质押给华润信托，并将上述股票收益权转让给华润信托。本次股票

收益权转让期限为9个月，到期后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将按合同约定回购该股

票收益权。上述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毕。 

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晖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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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2)总股本以公司2020年6月19日股本



121,804,400股计算。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及其他

保障用途。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股东左贵明、曹玲杰、左娟妹、左美丰、黄修成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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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晖 3,790.58 31.12% 973.00  2,023.00  53.37% 16.61% 0 0.00% 0 0.00% 

左笋娥 749.09 6.15% 0.00  205.00  27.37% 1.68% 0 0.00% 0 0.00% 

左贵明 337.96 2.77% 100.00  100.00  29.59% 0.82% 0 0.00% 0 0.00% 

曹玲杰 310.24 2.55% 160.00  160.00  51.57% 1.31% 0 0.00% 0 0.00% 

左娟妹 310.24 2.55% 248.00  248.00  79.94% 2.04% 0 0.00% 0 0.00% 

左美丰 232.68 1.91% 232.68  232.68  100.00% 1.91% 0 0.00% 0 0.00% 

黄修成 100.68 0.83% 0.00  0.0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5,831.47 47.88% 1,713.68 2,968.68 50.91% 24.37% 0 0.00% 0 0.00% 

注:(1)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2)总股本以公司2020年6月19日股本

121,804,400股计算。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用途为满足股东个人债权类投资需求，不涉及用于满

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黄晖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1,453.68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4.9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1.93%，对应融资

余额约8,827.58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2,708.68万股，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46.4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2.24%，对应融资余额约19,827.58万

元。黄晖、左笋娥及一致行动人的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自有资金或债权类资

产变现，具有足够的资金偿还能力。 

3、黄晖、左笋娥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

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6月 19日 

 


